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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9_85_E9_82_AE_E4_c36_52856.htm ２０００年，江苏省镇

江某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贸易公司）将锅炉配件通过镇

江某邮政局（以下简称邮政局）以国际特快专递形式寄往尼

日利亚，结果该邮件被遗失，给贸易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在

与邮政局多次交涉未果后，２００２年２月，贸易公司将邮

政局告上法庭，从而引发了一起索赔４８５００美元的邮政

服务合同官司。 喜接安装工程 贸易公司是经政府批准挂靠在

镇江某合作公司（以下简称合作公司）名下借权经营对外贸

易业务的有限公司。２０００年５月１８日，贸易公司以合

作公司的名义与尼日利亚投资公司签订了一份《纺织、印染

成套设备安装调试协议》，约定：贸易公司为投资公司的卷

染机、两火口烧毛机、平幅轧水烘燥机等设备进行安装调试

。安装结束后，投资公司支付贸易公司４８５００美元，但

贸易公司必须提供相关的锅炉配件，其费用由贸易公司承担

。此外，贸易公司所派人员的往返机票、工资等也由贸易公

司负担。协议还初步约定贸易公司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０

日前派人到尼日利亚指定地点，作业时间７５天。如贸易公

司超过约定的作业时间１５天仍未能完成全部安装调试工作

，投资公司除不予支付４８５００美元安装调试费外，贸易

公司还须赔付其４８５００美元的损失费。 协议订立后，贸

易公司便积极行动起来，为履行协议做着各项准备工作。２

０００年９月１５日，贸易公司花２３５９００元人民币为

赴尼日利亚投资公司进行安装调试的人员购买了往返机票。



９月２２日，贸易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到达尼日利亚投资公

司指定的工作场所开展调试工作，一切都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４８５００美元安装调试费眼看着就要拿到了。 邮件遗失

遭损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７日，贸易公司以合作公司的名义

，将履行协议所需的价值１０３４２元人民币的锅炉配件交

给邮政局寄往尼日利亚投资公司指定的调试场地，邮寄方式

为国际特快专递，未申报价值。贸易公司认为通过这种方式

邮寄配件应当是十拿九稳。 可是，尼日利亚投资公司的调试

场地却迟迟未能收到上述国际特快专递邮件，致使安装调试

工作不能顺利地继续下去。贸易公司非常着急，便于２００

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到邮政局查询。邮政局查询后得知，该邮

件已经广州发往尼日利亚首都。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８日，邮

政局又书面答复贸易公司免费重寄一次。贸易公司还未来得

及准备好配件和重寄，尼日利亚投资公司却于２００１年３

月１２日发函给贸易公司，称“９０天时间已过，我方将不

予支付安装调试费４８５００美元”，同时还要求贸易公司

赔偿其损失４８５００美元。 贸易公司顿时傻了眼。这样一

来，贸易公司不仅一分钱赚不到，而且已白白损失了二十多

万元人民币，还要再赔付尼日利亚投资公司４８５００美元

，损失不能说不惨重。贸易公司认为这全是装有锅炉配件的

国际特快专递被丢失造成的，于是要求邮政局赔偿其经济损

失，但双方一直未能就此事达成一致意见。 一审判赔１９万 

２００２年２月，贸易公司一纸诉状将邮政局推上了被告席

，要求邮政局赔偿其经济损失４８５００美元。 邮政局辩称

：贸易公司交邮的配件遗失属实，但邮政局在与贸易公司订

立邮政服务合同过程中，无法预见到贸易公司的损失会高达



４８５００美元；而且贸易公司并未对其交邮的配件申报价

值，根据邮政法和《国际特快专递邮件处理规则》的有关规

定，邮政局最多只能给予４００元的赔偿。 镇江润州区法院

审理后认为：贸易公司将锅炉配件交邮政局邮寄后，即与邮

政局形成了邮政服务合同关系。邮政局在邮件的收、转、寄

过程中将邮件遗失，未尽到合同义务，应赔偿贸易公司因此

而实际受到的损失。贸易公司的实际损失应包括锅炉配件的

价值１０３４２元人民币和往返机票费２３５９００元人民

币。因《国际特快专递邮件处理规则》规定邮局对未报价邮

件只负限额补偿责任，而未对丢失邮件的赔偿责任作出明确

规定，故本案应按照合同法及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但鉴于邮政企业在邮件交寄过程中无法预见可能发生的损

害结果，而且邮政企业是基础性行业，有其经营的特殊性，

因此可适当减轻邮政局的赔偿责任。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邮

政局赔偿贸易公司经济损失１９６９９３．６０元。 二审判

赔４００元 邮政局不服一审判决，向镇江中院提出上诉。邮

政局认为：一审判决未查清贸易公司提出的损失与邮件丢失

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属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为邮政服务

合同纠纷，应优先适用邮政法，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因

此要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合同法、民法通则及邮政法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是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民法通则是基本法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应优先适用特别法。合同法也规定其

他法律对合同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系一起邮政合

同纠纷，邮政局虽将贸易公司在其处交寄的国际特快专递邮

件遗失，但由于邮政局在邮件被遗失这一事实中不存在过错



，故本案不能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等价有偿的原则来赔偿损

失，而应适用邮政法的规定来进行赔偿。邮政法规定此类邮

件应按照国务院邮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办法赔偿或是采取补救

措施。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判

决撤销一审判决，判令邮政局赔偿贸易公司国际特快专递损

失４００元人民币。 编后语：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的事

实都是一致的，判决结果的悬殊在于一、二审法院分别适用

了不同的法律。近年来，因邮件迟延、毁损、遗失引发的损

害赔偿纠纷日益增多，关于此类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

题却存在诸多争议，各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的做法各异，由

此引发了诸多问题。有关立法机关和拥有司法解释权的司法

机关应作出明确统一的规定，从而规范此类案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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